我国古代单式记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 河南省商丘师范学院经济政法系 韩东京）

【摘要】我国古代的单式会计思想萌生于原始社会末期，成熟于封建社会的中晚期。从形式来看，单式会计思想可以分为文字叙述式和定式简明式两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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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式记账思想是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相适应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伴随产物。单式记账思想按照形式可以划分为文字叙述式和定式简明式两种形式。文字叙述式是单式记账的早期形态，定式简明式是单式记账的成熟形态。文字叙述式是指会计记账采用文字描述的形式，又被称为叙述式会计记账法，特点是对会计事项的记录没有一定的规则，一般用字较多，叙述较为详细，记账符号也不固定。从《尚书》《盘庚》等殷商时期的史料来看，文字叙述式的记账思想从商朝已经开始，但那时的对经济事项的记录还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会计记录。定式简明式记账是指对会计事项的记录采用固定的记账符号和记账格式，对经济事项的记录力求简单明了。无论是文字叙述式还是定式简明式，都是采用序时流水的方式来记账。依据生产技术的发展状况以及商业金融活动的发展状况和现存的文物史料来看，商代为奴隶制的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已经出现明确的会计凭证和简单的文字叙述式的记账簿思想，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单式会计思想确立的时期，这时单式会计思想已经进入到定式简明式阶段，对经济活动的记录已经逐渐出现固定记账符号和简化文字记录的趋势。会计循环已经初步形成体系，真正的会计思想才开始出现。秦汉时期单式记账思想逐步确立和规范。而到了唐宋时期，单式记账思想则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一、商朝时期的单式记账思想

商朝时期属于甲骨文时代，这时基本计数的概念和进位制已经具备。如《殷墟文字丙编》第147片，是武丁时的占卜记录，内容如下：壬子卜，争贞：我其乍邑，帝弗口，若？三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癸丑卜，争贞：勿乍邑，帝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口丑卜，争贞：我宅邑，大口，帝若？三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癸丑卜，争贞：帝弗若？一、口、口、口、五、六、口、口、九、十。这段甲骨文的意思是：壬子日占卜，贞卜争问：我要兴建城邑，天帝没有什么不便，会答应吗？时在三月。癸丑日占卜，贞人争问：不兴建城邑，天帝答应吗？癸丑日占卜，贞人争问：我朝住在这个城邑，天帝同意吗？时在三月。这些甲骨文的记录表明，个位至万位的进位制已经在社会生活中得到运用，从而为文字叙述式的会计计量思想打下了基础。如《甲骨文合集》第三册第6409片，第6541片所记载的征兵“五千”合狩猎捕鱼“三万”。另外，我国汉字到商朝时期已经基本成熟，形声和会意等造字方法得到了普遍的应用。从而为文字叙述式的单式会计思想打下了文字基础。

由于商朝文字和数字发展处于初期，对经济活动的记录只能是最简单的文字叙述式。“贞：御，X牛三百。” “……甲寅伐百牛。” “X百羊，用。值得一提的是，从商朝的甲骨文书契记录来看，商朝的会计记账方式已经有了“出”“入”的概念，如《小屯南地甲骨》第1116片上的记载：甲午卜，贞，又出入日？又出入日？文字叙述式的记账方法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并不是标准的会计记账方法，而是对当时经济活动的简单记录。商朝的会计记账方法即没有明确的记账符号，也没有固定的记账格式。但商朝的会计记账方法已经有了单式记账的思想，单式记账是相对与复式记账而言，指对每一笔经济业务只采取一个方向的记录方式，它是对应与简单产权关系的一种核算形式，商朝的单式记账一般采用文字叙述的方式，如“壬申卜贞王田鸡，往来亡灾，王稽，曰吉。获狐十三；”，“丁卯口口口兽正口口毕获鹿百六十二，口百十四，....”从以上甲骨文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会计记录仅涉及经济事项发生的时间、实物的数量和种类，只能反映经济业务的一个方面，无法全面的反映该项经济活动对会计主体的影响，这与当时的产权状况是密不可分的，在以神权为主导的王权统治时代，产权的超经济特征只要求会计能够反映实际的现象，奴隶主只要了解其拥有的资产的静态状况，经济业务盈亏对其来说无关紧要，因为一切实物甚至包括奴隶本身都是他的“私人物品”。从信息系统论的会计观点来看，会计信息是为会计主体进行经济决策服务的，而会计主体作为单个经济体是分工合作的。在低水平分工状态下，会计也只能是简单的记录。

二、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单式记账思想

西周到春秋战国是会计记账思想从文字叙述式发展到定式简明式会计记账思想的阶段。到了战国后期，从出土的战国简中的楚简、秦简中可看出，当时的会计记帐方法已越来越简单，一般是采取流水帐的形式来出现的。金戈八。畿一；口杯十会。鼎八。但是，这种记帐方法的采用与西周相比好像是一种退步。因为西周时期已经有明显的“出”“入”作为记帐符号，只是记帐符号出现在会计记录中的不同位置，而从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物来看，“出”“入”作为记帐符号已在会计记录中不再出现，这一方面反映了会计思想在当时处于混沌的萌芽状况，另一方面反映出会计思想在发展的过程中的迂回曲折的性质。但是无论如何，会计记帐思想总是向前发展的，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具备了单式记帐的最基本的原则。正如复式记帐思想要有平衡性原则一样，单式记帐思想也有平衡性原则，复式记帐思想的平衡性体现在最终的以资产负债表为主的会计报告方面，而单式记帐的平衡性则体现在期末“入”“出”平衡的具体结算上。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已经在《效律》中规定：“入禾，万石一积”“其出禾，有书其出者”“终岁而为出者”，也就是说年终要结存收入和发出粮食的数量，以做到收支平衡。这里牵涉到上期节余的问题，显然，上期节余是作为下期的收入。会计记帐的结算是依据“入－出＝余”的公式来完成的。虽然在史料中还没有发现这一公式的明显应用，但从当时法律的规定来看，已经成为官厅会计的惯例，如《效律》规定：“县终岁而为出凡曰：某出禾苦干石，其余禾若干石。”“凡”是古代对合计或总计的称呼。意思是每逢年度终了，官吏要对出的总数进行合计，以便计算出节余的数量。
从秦朝开始，定式简明会计记帐法就在官厅会计中被采用，明显的标志是记帐符号“入”“出”已经处于记帐中的固定的显著位置，并被经常使用，《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多处出现“入禾”、  “入粟”、  “入皮”、  “入钱”等名词，以及《金布律》的“官相输者，以书告其出计之年，受者以入计之”的规定，反映出“出”“入”作为记账符号已经作为法定的内容被推广。这种记帐符号的广泛使用，说明当时的官厅会计所反映产权主体关系的变化，只是封建政府间的简单的交换关系，官吏的目标是使自己官运亨通，在日常财物交换的会计记账中只要做到真实无误就可以了,官吏只是作为皇帝的代理人，来管理好皇帝的资产即可。因此，官吏在管理时只要关注自己管理财物的状况，采用单式记账的直出直入法也就足够了。而没有必要来对每一笔经济事项都对其的来龙去脉进行反映。

     西汉时期单式会计记帐法与秦朝时期的定式简明会计记帐法相比， “出”“入”在会计记录中在民间会计和官厅会计中已经被广泛采用，但在实际应用中仍然存在不统一的地方，如出现的“付”“受”“用”等，但这些符号一般都固定在首位。                            

唐宋时期单式会计思想发展的趋于完善，四柱计算法已经在官厅会计中广泛应用，民间会计开始出现了复式记账思想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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